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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情况：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空间拓展的需求与土地供应收紧的

矛盾促使城市开发向“地下”发展，人防工程作为地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地下空间融合发展不仅能提高地下空间整体开发利用效率，还有助于人防工程高

质量建设。

地下空间与人防工程融合发展基本情况。

规划融合方面：在专项规划层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与城市人防工

程专项规划均在各自体系框架内单独编制，尽管在人防工程规模预测、人防工程

综合利用等方面有一定衔接，但深度不够，缺乏有机融合；在详细规划层面，两

者融合多为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使用要求，对于具体空间的融合涉及较少。

建设融合方面：目前全省人防工程综合利用率较高，利用方式也比较多样，

但仍以停车为主导，其他商业、仓储、娱乐的用途偏少。连通方面，由于缺乏统

筹和顶层设计，加之地下空间投资主体众多并缺乏有效沟通，两者连通较弱，目

前主要集中在地铁站点与附近大型商业体之间。

管理融合方面：目前地下空间和人防工程的行政主管部门不同，尽管法规体

系、政策文件上对于人防工程、地下空间的管理已有相应规定，但对于人防工程

产权归属却没有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造成人防工程的管理混乱。此外，地下空

间兼顾人防工程方面，仅有规范明确了轨道交通兼顾人民防空设计要求。

问题分析：

地下空间与人防工程两者融合存在的问题。

一是地下空间和人防工程规划编制各自为政。地下空间与人防工程专项规划



各自独立编制，由于编制主体不同、编制时序不同，两者内容上出入较大；由于

涉密、管理体制等原因，详细规划阶段两者内容也未能充分体现。

二是人防工程平时功能比较单一，平战转换困难。人防工程的平时使用功能

仍以停车为绝对主导，综合利用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此外人防工程还存在

平战转换困难、连通性差、“孤岛化”现象严重等问题。

三是关于两者融合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还比较欠缺。缺少人防工程产权规

定的法律法规，在标准规范体系上，地下空间兼顾人防尚无明确定义，地下空间

与人防工程的互联互通没有明确要求、其他地下空间兼顾人防设计要求尚不明

确。

具体建议：

一、加强地下空间与人防工程规划编制体系融合。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人防工程与地下空间应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三个阶段做好衔接。建

议城市人防工程专项规划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两规合一”，由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人防主管部门联合编制，最终报城市人民政府审批。暂时无法做到“两

规合一”时，保障“两规”编制时序一致，共同组织征求意见及专家论证等，并

将规模预测、管控传导、成果表达等内容有效融合。详细规划阶段，将人防工程

和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嵌入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统筹地上地下开发，在图则中

落实重要人防工程控制指标。

二、加强地下空间与人防工程的融合建设。结合城市功能需求引导地下空间

综合利用，充分发挥人防工程平时服务民生的作用。结合老城区学校操场、公园

广场单建人防工程，兼顾上下学接送、周边停车需求；结合老旧住区宜居改善、

低效产业用地活力提升等城市更新工作，见缝插针增建人防工程。人防工程物资

库平时优先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食品、药品等物资的仓储；一、二等医疗救护工

程平时作为医院有效补充，如办公用房、药房、病房等；专业队工程平时作为如

消防车、救护车等车辆及装备存储场所等。通过轨道交通串联人防工程及地下空

间，提高商贸区等重要区位防护空间容量，构建四通八达的地下防护空间。

三、完善省内两者融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制定。建议出台或修订相关法

律法规，对人防工程的产权归属进行明确，保障人防工程实现社会化市场化功能，

促进人防工程平时的综合利用效率；制定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融合编制的相关规

范标准，完善市政工程、公共服务设施等兼顾人民防空的相关技术标准，并明确

人防工程与地下空间连通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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